社團法人中國家庭教育協進會舉辦九十七年度

全國第三十四屆模範父親選拔表揚辦法

1、 舉辦宗旨：

1、 為慶祝父親節，倡導家庭教育、宣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及父教之重要，以改善社會風氣，普遍建立幸福家庭，特於每年父親節舉辦模範父親選拔表揚大會，以激勵父教父德，樹立典範。

2、 為落實關懷全國終年辛勞的父親，宣揚我國家庭倫理父慈子孝及父愛之重要，因此本年度於模範父親表揚大會，懇請全國各界熱烈響應、支持與推荐默默為家庭付出、含辛茹苦照顧家庭、養育子孫，無怨無悔爲家庭奉獻的老爸爸，舉辦此次表揚活動以激勵偉大父親們並樹立典範。  

2、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國家庭教育協進會

3、 沿革：本會成立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創會迄今已四十五 

年，在此期間從不間斷社會公益活動，不但累獲政府各有關單位的好評與獎助，更承蒙社會賢達、工商企業等多方襄助；每年舉辦全國性優秀兒童、模範父親、幼教楷模、模範家庭、病患服務楷模表揚及親子園遊會、兒童寫生比賽、幸福家庭專題講座、聯歡晚會、公益電視節目製作、冬令救濟、獎學金發放、定期訪視孤兒（育幼）院及養老院……等公益慈善活動。於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七日建請內政部訂定每年八月八日為父親節，奉內政部六十七年九月四日台（人）民字第八○三四○三號函核定照准並通函全國，此乃八八父親節之由來。

4、 活動時間：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八日（星期五）13：30～17：00  

5、 活動會場：台北市中華路1段69號國軍文藝活動中心1F演藝廳

陸、選拔辦法如左：

1、 選拔對象：採各公私營機構、民間團體、政府單位…等推薦，   

但不予受理個人申請報名，敬請注意。

2、 模範父親：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父親，家庭和睦、身心健康、

品性端正、教育子女有成、對國家社會有貢獻者。

三、獲獎名額：共計五十名。

四、選拔條件：凡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條件者皆可參加甄選「模

範父親」。

（一）思想純正、品德優良、身心健康。

（二）子女均能向善而奉公守法、對改良社會風氣有成效者。

（三）孝親睦鄰、熱心公益、敬軍愛國、堪為鄰里楷模有事蹟可

證者。

（四）推動心靈改革、淨化社會人心、積極且有成效者

（五）教忠、教孝、家庭幸福為地方表率者。

（六）對國家經濟、國防、外交、教育、工、農、漁業及科技、

文化建設、社會公益有貢獻者。

       五、推薦單位：行政院各部會、全國各市、縣政府及各有關社團、民

 間機構，懇請踴躍推薦本年度表揚之父親。

         六、推薦時間：即日起至本（九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止（郵戳為憑，期恕不受理）。

       七、推薦辦法：請按推薦表填註（如附件）。
       八、寄件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四十二號二樓（社團法人中國家

庭教育協進會）

       九、聯絡電話：（02）25638540      （02）25418567

           傳真電話：（02）25416708

       十、承辦人：本會林秘書 
柒、評選辦法：敬請推薦單位將推薦人相關資料逕寄本會，再由本會聘請社

會知名公正人士組成評選委員會負責擔任初選及複審，當選

者除通知本人外，且另函通知推薦單位，於八月八日大會中

表揚暨頒獎。

8、 獲獎內容：凡當選本屆模範父親可獲得肩帶一條、純金999獎牌一面及

模範父親專刊一本、表揚活動當日全程精美ＤＶＤ光碟一片。 
玖、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得修正補充之。
